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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軍官面對自我傷害 
 

防治處遇之研究 

左祖順 

壹、前言 

由於社會生活型態漸趨多元，導致服

役於國軍中的年輕一代，在入伍的前後生

活呈現強烈的反差，因此官兵們很容易產

生許多適應上的困難，甚至容易萌生自我

傷害的意念（註 1）。根據 WHO（世界衛

生組織）指出，2000年全球約有一百萬人

死於自殺，而自殺未遂者為自殺死亡者的

十倍至二十倍，這意味著每 40秒便有一人

自殺身亡，且每 3秒便有一人企圖自殺（註

2）。依衛生署統計指出 2006年自殺死亡人

數高達 4,408 人，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小時

就有一人自殺死亡。據此在政府及民間宗

教團體積極努力防治下，令人欣慰的是

2007 年國人自殺死亡人數已下降至 3,933

人，較 2006年下降 11.1%（註 3），可見積

極的防治作為是有顯著成效的。而國軍是

相當重視自殺防治工作，特別設置了心理

衛生中心計 221 處，並編設心理、社工系

畢業之心輔人員計有 555員（註 4）；另曾

委託學者專家做專案研究，編列「官兵個

人身心狀況調查表」，自 1998 年起要求心

輔官運用篩檢方法，將有高度情緒困擾及

自殺可能的個案，及時給予有效的協助，

避免悲劇發生﹙卓淑玲，2001：146﹚。依

國防部資料顯示，1999年軍中自殺行為共

189件，以二兵佔的比率最高為 47.1%，軍

官佔 10.05%（卓淑玲，2001：176）。而近

年來，因心理輔導功能彰顯及國軍高層重

視，再加上役期縮短等因素，2006年起每

年已逐年下降約 40 餘件以下之自殺案例

（註 5），可見國軍對自傷防治工作已有顯

著成效。 

由上述可知，軍人既是保衛國家安

全，捍衛社稷國土的尖兵。男子在入伍後，

軍中生活作習的要求，和在入伍前有很大

不同，如果本來就有多重問題，加上生活

改變更會加重其壓力。自殺較多是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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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在想死的背後，可能隱藏著但願被

了解的痛苦。而憂鬱症患者自殺的預兆，

是比較難發現的理由之一：憂鬱症患者在

成長過程中，受到和自己相似性格的親

人，教育成不願向人傾訴，自行處理問題

的性格（楊鴻儒，1991：149-150）。故軍

人入伍前雖然經過篩選，已非一個隨機的

社群，軍中生活相處在一起，是個嚴密監

督的環境，容易發現有自殺意念者，可說

是一個完美的預防自殺的環境，但仍無法

避免自殺行為的出現。本研究企圖透過社

會科學質性研究來驗證個人的觀察是否吻

合客觀事實。其次，研究對象鎖定為基層

軍官，採「目的性抽樣」共計有 59位接受

訪談，希藉訪談以了解基層軍官面對自我

傷害防治之處遇（註 6），期以發展各項防

治作為，協助預防自傷問題之產生，並針

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貳、案例探討 

研究者曾任教於國防部某訓練中心，

每年均需接訓上尉至少校階基層軍官約二

百餘人並採小班制教學。在學員受訓期間

施以各項專業訓練，其中研究者授課主要

為心理輔導、社會工作、自我傷害防治等

專業課程，在課堂上與來自國軍各單位基

層軍官討論有關軍中自我傷害案件時，引

發熱烈討論與積極回應，茲列舉二個案例

加以陳述與探討，囿考量軍中敏感議題，

在陳述上均以保密個人資料與單位來加以

敘述。 

案例一： 

某外島單位一位連輔導長陳中尉，因

放假大多依賴運輸艦或飛機，每三至四個

月志願役軍士官均可排定壹次休假十天左

右返台。陳輔導長排定某日將休假返台，

但是當週須完成「曾吸毒人員約談輔導」，

於是輔導長將約談人員名冊交給業務代理

人連長王上尉後，隨即搭運輸艦返台休

假。當晚全營晚點名，營長講完話後各連

帶回各單位，王連長則交代值星排長將部

隊帶回連集合場，然後交給排長曾吸毒人

員名冊，告知有列名冊的人員等一下部隊

解散後留下來連長要約談。此時排長當著

部隊面前宣布「等一下部隊解散後！以下

唸到的是曾吸毒人員留下來，連長約談..

張○○、王○○、曾○○…」。這時在部隊

內一位曾姓士兵（疑似躁鬱性格者）很生

氣，立即打手機給遠在台灣的連輔導長，

指責其為何列其為曾吸毒人員？「我明明

就沒有吸毒過，為什麼說我有…」接著就

掛斷電話！ 

等連輔導長返回營區後，幾度找曾姓

士兵解釋，都遭到拒絕！不理睬！後來連

輔導長請一位資深的士官將曾兵帶到輔導

長室，曾兵仍是非常生氣，輔導長一面解

釋，他就從莒光袋內拿出萬金油一直抹很

厚於手關節處，一直抹擦…，輔導長以為

是蚊子叮咬。等一段時間後，他突然起身

跳起來從莒光袋內再拿出一把美工刀，用

力的往手關節處劃一刀，此時鮮血噴出！

連輔導長急忙用手緊抓曾兵手關節企圖帶

至醫院就醫，他就是不去！然而這時營輔

導長剛好來了，見狀不但沒有給予連輔導

長協助，反而大聲斥責幹部！最後還是將



一般論著 
 

社區發展季刊 124 期 206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曾兵帶到醫院縫合傷口，曾兵在調離該連

數月後平安退伍。以 SOAP診斷分析： 

S 主觀條件(Subjective)：案主本身就

有躁鬱症，主要是連長輕忽輔導的重要

性，把吸毒人員輔導當作一業務，不當一

回事亦未考慮後果。 

O客觀條件(Objective)：連輔導長在休

假前交接工作給連長時，是否詳細敘述每

個約談輔導對象特徵與注意事項，客觀條

件上約談人與被約談者的心態均為抗拒心

理，再加上軍隊環境屬於高壓力團體生

活，心態上不希望自己成為焦點或貼上標

籤。 

A 評估（Assessment)：評估案主受不

了這樣當眾公佈的傷害，即使自己曾經有

吸毒前科，在心理上的防衛機轉反射下，

完全封閉自我不接受他人意見；另營輔導

長未能適時協助連輔導長危機處理，反而

給予壓力，喪失輔導先機。 

P計畫(Plan)：案主在自傷後，單位才

重視其訴求，待調離原單位更換環境後，

平安退伍。依此案件檢討輔導計畫，提出

建議如下： 

1.基層幹部管教互助的機制應提醒與

發揮功能。 

2.約談重點人員應灌輸單位幹部正確

輔導觀念。 

3.單位有需要就醫人員，應迅速轉介

醫療診治。 

4.基層危機處理之能力，應教育訓練

基層幹部。 

案例二： 

一位服務於陸軍的連輔導長，由於平

日非常積極努力，某日撥補一批新兵來該

連，其中經過心輔官施測後得知王兵係高

度關懷群者，連輔導長於是對王兵特別關

心與輔導，不但經常連繫家屬取得協助，

在營區更派弟兄予以輔導與協助其早日適

應部隊生活。一天連輔導長與連長從營部

開會返回連上，正走回連部大樓前發現，

頂樓女兒牆上有一人坐在上面，正是輔導

長每天約談關心的王兵。輔導長這時非常

生氣「你給我下來！你等著！..」，氣沖沖

的從樓下跑到頂樓怒罵王兵「你對得起我

嗎？我這樣的對你！你對得起我嗎？給我

下來！…」王兵軟了，哭坐在女兒牆！輔

導長指著他大罵！自己也爬上女兒牆大聲

斥責，「你要跳！來！我陪你跳！你敢不

敢！我說..1.2.3 跳！來一起跳！…」王兵

大哭，這時後面的弟兄一把將王兵拉下

來！結束了這場鬧劇。以 SOAP診斷分析： 

S 主觀條件(Subjective)：案主本身就

有心理上疾病，屬於高關懷群的弟兄，輔

導長已投入關懷與輔導並協助就醫。 

O客觀條件(Objective)：案主心結不開

與環境適應不良情況下，輔導長過於投

入，反而自己陷入情境而不能自拔，得失

心過重極易造成「崩熬」（Burn out)。 

A 評估（Assessment)：危機處理時切

忌「激將法」，案主個別差異大，保守方式

處理較適切。評估本案案主為「工具型」，

吸引起「重要他人」對其關心與憐惜，然

激將法之危機處理模式，仍為「冒險」的

作法，不適合用此方式運用於爾後類似案

例。 

P計畫(Plan)：在本案例於課堂上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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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熱烈討論後，私下詢問當時的輔導長（學

員）表示，他其實對於「往下跳」的口令

下達時，當時自己也是很慌張、恐懼，只

是個人怒氣沖昏了頭，並表示「下次再也

不敢了」！ 

此案例提醒各基層領導軍官，在輔導

他人時，自己是否已「準備好輔導他人」，

否則貿然一頭熱心，或基於職責所在過於

投入，反而造成反效果。 

參、研究方法 

本質化研究母群體（約 150人）為 2007

年某受訓班隊之學員八個教授班，均為國

軍各軍種現階上尉至少校軍官，含蓋陸、

海、空軍、聯勤、後備、憲兵、國防部直

屬單位及教育部軍訓教官等國軍基層幹

部。研究者針對國軍進修教育單位受訓之

學員為對象（註 7），以正規班 XX3、XX4

期學員採「目的性抽樣」方法，共計有 59

位實施訪談，基本資料如附表。本研究係

建立在立意取樣的基礎上，先設定研究目

的範圍，於各班上課時挑選曾經親自經歷

並處理過各種自我傷害案例經驗之學員，

每班選取約 5～8位受訪對象。因研究的範

圍限定以後樣本數量（受訓學員每年持續

增加人數，不可能全部進行深度訪談）仍

舊太大的情況下，針對各班具有代表性之

受訪者進行訪談，資料進行至 59位時，已

呈現飽和始終止。訪談期間研究者針對受

訪者於軍旅期間所親身經歷之案例，如何

面對自我傷害案例防治處遇，並更加說明

「發生了什麼事情」、「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陳向明，2003：147～148），利用訪談大

綱為輔助工具，以避免所提之問題有所疏

漏之處，同時也幫助研究者對訪談內容做

有系統的整理，加深研究者探究受訪者所

陳述內容之意義能進一步的闡釋。研究者

為使訪談過程有連續性，在訪談過程中並

非逐一按訪談大綱架構進行訪問，而是依

照當時訪談的情境有所彈性而修改。 

本研究，希藉訪談以了解基層軍官面

對自我傷害防治之處遇，期以發展各項防

治作為，協助預防自傷問題之產生，並針

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肆、研究結果 

受訪者於軍旅服務期間大多為 5～8

年，目前職務均為上尉連級幹部及營級幕

僚等職位並已歷練完畢，將於結訓後，回

部隊有機會調佔少校職缺，以產生繼續服

務軍旅之趨力。茲以自我傷害防治處遇分

述如下： 

一、軍中自我傷害防治作法優點 

(一)能善用專業評量工具 

能運用量表及定期的會議來發掘及處

置追蹤、在醫療方面能給患者充分的就醫

療程、對患者的症狀能達到停役標準時，

均能有體系效率的申報核可（A1-02)。有

一套固定規範（A14-02)。新兵到部即施測

身心狀況評量表，並予以分類分層管制，

具有危安徵候即以綿密輔導，無成效則透

過軍醫系統予以除役（B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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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軍官對於心理輔導專業評量工

具，能有效協助早期發現情緒不穩之案

主，給予支持與派遣雙輔導人、聯繫家屬、

及早就醫等預防作為，抱持肯定之態度。 

(二)主動輔導及醫療資源轉介 

對於新進人員的輔導綿密，家屬聯繫

做法完備，可有效使新進人員適應生活，

避免自我傷害之發生（A11-02)。教導官兵

建立正確自傷觀念防範（A5-02)。主動式

的輔導而非被動式的等待；運用團體及組

織的力量；能與案主的原生家庭密切聯繫

（A8-02)。積極主動能有效降低自我傷害

事件（A10-02)。對於有自我傷害徵候人員

先期輔導管制，充分發揮初期預防的功效..

（C1-01）。第三級防處－醫療，可經由專

業醫師的鑑定，將一些不適合人員能快速

的離開軍中環境，避免產生自我傷害

（A16-02)。 

研究發現，主動式的輔導及就醫轉介

機制之啟動，經由專業人員及醫師鑑定、

運用民間資源協助，能教導官兵建立自傷

防治之預防觀念及淘汰不適服役之官兵，

以免因不適應環境而選擇自我傷害，反而

造成部隊困擾，因此主動發現有需求的案

主，使每人都能做到「守門人」的角色，

國軍輔導工作已有顯著的成效。 

(三)三級防處作法發揮效能 

三級防處、重於初級預防，大幅減少

自傷案例（B28-02)。若在幹部的預防工作

及發掘工作若能落實，在透三級防處體系

的制度下，皆能防杜（A3-02)。三級防處

運用良好，雙輔導員與家屬聯繫雙面都能

有效配合（B7-02)。運用三級防處系統，

我個人覺得很好，透過層層節制、管制以

達成效（B17-02)。..藉「初級防處、二級

輔導、三級醫療」方式，協助官兵適應部

隊生活（B27-01）。雙輔導人制度及家屬聯

繫要求可有效建立支持系統、三級防處

（B10-03)。 

研究發現，三級防處做法能協助基層

幹部，透過層層負責環環相扣落實輔導機

制，透過雙輔導人制度及家屬聯繫、轉介

制度，能有效的預防自傷情事發生。  

(四)重視心衛設置及專家知能 

邀請外界心輔學者講演可使官兵眼界

即心胸開闊；對高階幹部之心輔教育可再

加強基層之軍事幹部（A9-02)。巡迴講習、

心輔教育、成立心衛中心（A17-02)。藉由

心輔課程莒光日教學及年度心輔講座，充

分的提供單位全體官兵自傷防治及心理輔

導（適應）的重要性，且透過量表施測分

析結果，可有效掌握個案並提供個案各方

面的協助（B25-02)。心衛中心是很好運用

的機構（B8-02)。心理衛生中心機構及外

聘之心輔人員為軍中防治自我傷害之優點

（B9-02)。可透過團體力量重視到弱小人

員 ..、心衛中心可透過轉介給予隱密性

（B14-02)。 

對於心衛中心之設置確有其必要性，

可透過轉介給予案主適當隱密性，減少自

我傷害情事發生。另藉由專家學者講演可

增進官兵對自傷防治及心理輔導之重要

性，且透過量表施測分析結果，可有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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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個案並提供個案各方面的協助。 

(五)增編人力有效防堵自傷 

針對○○司令部之做法能在營內編制

乙員心輔官本身覺得滿不錯的（B13-02)。

以○○司令部針對新兵訓練的部分，營級

增編一名心輔官，連級增編一名心輔士，

有效協助單位心輔工作，另外於營舍周邊

設置安全防護措施，能有效防範官兵自我

傷害（C2-01）。 

填答者有二位，對於某司令部針對心

輔官（士）一職工作表現，保持肯定支持

態度，其中在連級增編心輔士，可有效協

助單位防範自我傷害案件發生，持正面看

法。 

(六)長官重視已有顯著成效 

各級長官都很注意及重視相關問題

（C10-02)。在輔導人安排，各項異常行為

的檢視、家屬聯繫都能逐一落實並獲得主

官認同（C11-02)。1.應加強單位主官（管）

自傷防治教育及措施 2.可針對主官辦理相

關講座（教育），提供官兵輔導概念

（B28-03)。軍中自我傷害防治逐漸獲得重

視，軍中人權漸獲改善；申訴管道已逐漸

建立..（B5-01）。如果和社會上自傷之比率

相較，軍隊自傷防治是很有成效的 ..

（A8-01）。近年來國軍隊自我傷害防治成

效，已較先前明顯改變..然而這是國防部在

歷任推行心輔工作之成果..（B12-01）。心

輔方面成效不錯，例如雙輔導人制度、新

進人員懇親座談會及家屬聯繫皆是不錯執

行方面（B14-01）。..新進人員輔導及適應

不良人員輔導是最為有成效的，單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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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依據各項心輔實施規定落實執行，有效

降低部隊自我傷害情事..（B21-01）。 

研究顯示長官對於官兵輔導及自傷防

範做法都很重視，可見國軍推動自傷防治

工作比以往更加受重視。另對於國軍推動

自傷防治措施，對於官兵輔導及適應不良

人員已有相當肯定的成效。 

二、軍中自我傷害防治作法缺點 

(一)人力不足專業亦受質疑 

心輔官不足，無法有效宣傳，連隊輔

導長未接受專業訓練宣導成效有限

（A7-03)。依規定 600 人配一心輔官，卻

某單位近 3,600 人亦僅一員心輔官

（A9-03)。基層輔導人員不足容易出現死

角、上級資源有時支援過少使基層使力不

足（B7-03)。可由較中高階之心輔官，針

對基層輔導長之心輔能力予以加強

（B18-03)。心輔人員短缺及專業知識及技

能 不 足 ， 應 多 加 強 心 輔 方 面 知 識

（B24-03)。 ..較缺乏專業的人力提供諮

詢、服務，且單位心輔官編制小，其輔導

之能量實在有限（B25-03)。新進輔導長或

心輔官經驗不足且預警度低（B27-03)。有

些單位人力（幹部）少，或嚴重缺員，往

往個人要身兼許多業務..（C2-03)。對於有

問題人員應持續追蹤並可增設更多心輔人

員（C10-03)。 

人力不足及基層心輔官本身專業受質

疑，新進輔導長或心輔官經驗不足且預警

度低，另單位人力（幹部）少，或嚴重缺

員，往往個人要身兼許多業務，在事情都

快做不完的情況下，對於官兵的輔導作為

容易顯得無法落實。 

(二)基層軍官事不關己的心態 

不論是輔導長或是心輔官，在自傷防

治或是平時工作上都應按步就般盡到自己

的責任，這是職業道德，但軍中現階段有

很多幹部都缺乏此精神..（B10-03)。大多

數人認為事不關己（B8-03)。許多幹部對

自我傷害防治不重視，也不清楚實施規

定，如果加上單位任務繁重，往往會忽略

掉這一塊，因為自我傷害工作應是從「心」

做起，而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是沒有

效果的（B12-03)。大部分成效取決於基層

輔導長是否用心？及其他幹部是否支持！

（B18-01）。以○軍兵監學校來說，因部分

已裁掉輔導長的職缺，而官兵福利照顧及

政戰工作則由單位副主官兼職，然而還有

少部份幹部認為這是政戰工作，自己不懂

是正常的，且無心推動（A3-03)。除政戰

幹部及少數人外，對之莫不關心（B8-01）。 

有很多幹部都認為事不關己，若單位

任務繁重，往往會忽略自傷防治工作。因

為自傷防治應是從「心」做起，而不是一

個口令一個動作；另部分已裁掉輔導長的

職缺，而官兵福利照顧及政戰工作轉由單

位副主官兼任，然少部份幹部認為這是政

戰工作，自己不懂亦無心推動。 

(三)表面業務工作留於形式 

官兵輔導紀錄冊建議製作統一格式資

料（個人資料）格式；因少數部隊常延用

單位內自製簡歷，內容不完整..（A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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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傷害防治被當成是一種業務以書面資

料來顯示效能（B9-03)。就以心理輔導紀

錄冊而言，雖然均以告知基層輔導長需做

那些事情但在表冊內的資料一人乙份，在

業務上增加了不少，建議予以簡化，針對

重點集中高度人員施行（B13-03)。家庭輔

導訪問、問題是沒有經費，所以很多輔導

長選擇電訪或請家人到部隊，甚至不做

（C13-03)。尚未落實至各基層連隊，過於

注重形式（B23-01）。 

自我傷害防治被當成是一種業務，應

予以簡化；另相關表簿冊雖已告知基層輔

導長需做那些事情，但表冊內的資料一人

乙份，在業務上增加了不少文書處理工

作，這些工作未能落實至各基層連隊，流

於形式。 

(四)轉介資源未能結合需求 

自傷防治時與部隊戰備任務牴觸，部

隊無人力可帶弟兄轉診..（A8-03)..資源不

足，且部隊肇事後，一定檢討心輔，亦使

幹部增無力感（A9-01）。..心輔從業人員支

援能量欠缺資源缺乏，外（旁）務過多

（C14-01）。以輔導長說，如處理精神疾

病，都以轉國軍醫院處理，實務工作不多

（A17-03)。教育推廣未落實，基層幹部敏

感度不足，個案只做輔導未能有效追蹤..

（B11-03)。 

部隊無人力可帶弟兄轉診，心輔相關

幹部人力欠缺，並常執行非職責之長官交

辦事項，又資源不足使幹部產生無力感。 

(五)長官給的壓力所造成 

..單位上案給長官，易有被貼標籤的疑

慮，致有問題者望而卻步（A11-03)。自我

傷害通常是壓力無法調適而產生的，然部

隊長官仍不斷給予壓力，又無法適時給予

放鬆的時間（A12-03)。長官只看成果，不

過問幹部的付出，導致基層壓力頗大..實際

就是政戰在軍中「兼任」太多業務了，根

本無法專心輔導阿兵哥（A13-03)。1.過於

自制化：主因為單位長官們希望不要發生

自傷影響軍譽，而非從內心出發，成效有

限；2.推諉心態：發現自傷個案除立即轉

介外，其心態上便認為已交由專業人員，

不再是單位責任（A15-03)。在面對軍中自

我傷害案例時，基層最感到困擾的莫過於

長官的指導，明明就有一套既定的 SOP，

但計畫永遠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 ..

（B17-03)。 

許多基層幹部會觀察，長官對此事件

的反應如何，常是決定其對自傷防治處理

態度積極與否之重要因素。例如長官只看

成果，不過問幹部的付出、單位長官們希

望不要發生自傷影響軍譽、基層最感到困

擾的莫過於長官的指導、計畫永遠趕不上

長官的一句話、應針對案主的事件而不是

去追究懲處對象、成效端看單位主官及幹

部的重視程度而定。另當軍士官前往心輔

單位諮詢時，單位上案給長官，易有被貼

標籤的疑慮，致有問題者望而怯步；顯示

出心輔專業中的「保密原則」會讓求助官

兵產生不相信之疑慮。 

(六)預防體制完善但執行空洞 

新訓單位之訓期短，資料尚未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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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即撥交部隊，在銜接上會有些許多問

題；對軍官士官級的防治措施不足

（B1-03)。在體制的律定完善，在執行的

作法上卻很空洞、空談抽象，實施上事與

願違，時常發生部隊無法配合精進作法..

（C4-03)。軍中對於自我傷害防治多只是

宣導、關懷，較無「特別」之做法（A13-01）。

具有一定成效，但仍無法貫徹基層部隊無

法向下紮根（B2-01）。積極的重視，惟預

防之觀念未能遍及每位幹部（B9-01）。對

自我傷害防治之宣導不足，似談不上有何

成效（B15-01）。 

自傷防治體制的律定完善，但在執行

的作法上卻很空洞、空談抽象，以新訓中

心而言，由於新兵個人資料尚未建立完

整，幹部也還未能做好預防措施，短暫受

訓隨即撥交新單位，極易產生輔導漏洞，

而追究原因「訓期短」是很重要因素，然

真正原因應為義務役只有「一年」之役期，

在許多輔導作為、人際關係建立及單位適

應等因素，均無法於短時間看見成效。另

基層軍官在預防工作上無法向下紮根，而

預防之觀念亦未能遍及每位幹部，另對自

我傷害防治之宣導不足、常發現許多可預

防之案例肇生，案主在實施晤談後，擔心

會被貼上標籤。 

三、基層軍官曾處遇自我傷害案例類

型 

(一)精神憂鬱型 

案例（A11-04）： 

單位一位下士班長在莒光日時在洗手

間割腕自傷，後經弟兄發現轉送三總，判

為嚴重憂鬱症治療及停役。後予以各方了

解，該員接任值星班長，自我要求甚高，

常擔心事情做不好，連長又常以三字經問

候弟兄，致使該員心生挫折，雖於事發前

晚，該員曾找士督（士官督導長）表明自

己壓力大，但幹部未即時發現該員異狀，

致生憾事。 

案例（C2-04）： 

曾經輔導一位新兵患有憂鬱症，同性

戀及曾有自我傷害紀錄，在該員入營報到

後，本人便馬上安排心輔士隨時陪伴在其

旁邊，並且和該員家屬完成聯繫。入營隔

天的上午，本人陪同該員至醫護所時，該

員利用上廁所時，有自我傷害企圖，在本

人和心輔士及時發現有效制止。 

基層軍官對待士官兵時態度與情緒應

為相當重要，往往一句話失言或未考慮而

說出弟兄最敏感的話，反而增強欲自傷人

員的強度與意願。另平時對於幹部敏感度

訓練亦需時常教導與提醒，由案例

（A11-04）可知，若案主求助士官督導長

時，可先期發現其自傷意圖，則可適時營

救案主。另案例（C2-04）指出，部隊同性

戀之情事亦時有所聞，身為基層幹部若能

健全心態，輔導同性戀弟兄並提供相關資

源之支持系統，當可預防不幸情事發生。 

(二)逃避同情型 

案例（A13-04）： 

這件是個人家庭環境影響性格扭曲，

本身喜歡看血腥黑暗的書刊，思想也與正

常人格格不入，情緒來將就在手腕上割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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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可以發洩，當初就特別關注他，也常

聽他說些有得沒的，有事也會找我幫忙，

也答應過不會再自我傷害，但還是時不時

地來一刀，講不聽，退伍前還跟我說他想

打網咖到爆肝死掉，但至少有關心他，就

不會真的直接自殺成功，他只是需要人注

意而已。 

案例（B6-04）： 

之前有遇過喜歡用小刀劃自己手腕的

弟兄，傷口不深只會留下痕跡，約談後發

覺他是需要人去關心，只要沒有人關心

他，就會有類似情形發生，想和他父母談，

發覺家庭關係不良，個案也不想讓家人知

道，只能多關心而已，至於能改善他的行

為或家庭關係真是無能無力，最多也只能

照顧到平安退伍。 

案例（B4-04）： 

曾遇一個案，其個性內向，大學學歷，

不善言詞，瘦小有心臟病，不適應部隊生

活，急欲辦理停役，另亦從其朋友家人了

解其一切狀況，因為部隊操課，體力付出

頗大（迫砲排），漸漸使其心生排斥而產生

憂鬱症等種種，可以讓他逃避上課或離開

部隊之方法，一操課就萬病集身..。 

案例（B12-04）： 

甲君因排斥兵役，平時表現散漫，學

習能力欠佳，人際關係也不好，且家人感

情不睦，在一次休假中與家人發生口角，

導致甲君情緒難以平復，在家中吞食圖釘

自我傷害（約 3-4 根）經家人發現，立即

送醫院急救，所幸無大礙，經由排便排

出..。 

部分義務役官兵在軍中適應不良，藉

自我傷害博取長官及家人同情，案例

（B6-04）亦顯示「他是需要人去關心，只

要沒有人關心他，就會有類似情形發生」。

若以案例分析而言，大多是早年家庭失和

或者家長過於溺愛，而導致案主出現博取

同情與情緒失衡等情況，追根究底為「家

庭教育之成敗」是影響役男爾後健全人格

發展之重要因素。上述許多案例可知，抗

拒兵役似乎仍是一新新人類共同的心聲。

不論是裝瘋賣傻或者萬病纏身、再者工具

型自傷、吞食藥物或圖釘等方式，藉以逃

避役期，抱持「寧可住院也不願住兵營」

的自傷想法，助人的路程中，仍有一段很

長的道路要走。 

(三)感情因素型 

案例（A1-04）： 

新進弟兄在訓練中心時與女友分手

（交往六年）也也一些情緒上的反彈，在

休結訓假時，就有在家中割腕的現象，我

為他的輔導人，因此他除了睡覺與排長睡

之外，其餘時我們都一起工作，我會與他

一起完成每項工作事項，也與他談心，直

到大年初一早上，利用吃早餐的時間脫離

掌握，至外陽台三樓樓頂上，往下跳！兩

小腿開放性骨折住院住半年之後，弟兄對

我說他原本一來單位報到時就想要結束自

己的生命，但看到大家那麼忙，也不想觸

大家的霉頭，但現在他跳下來了才知道他

自己很傻，後悔了！ 

案例（C12-04）： 

某兵為志願役士兵，甫到部隊服役

後，因現實環境與理想有些差距，故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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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回義務役身分，因法令規定受訓後下部

隊需服役滿四年方可退伍，致使該員情緒

低落，雖單位已依各項規定完成輔導機

制，但該員仍選擇以跳樓自我傷害方式（3F

未遂）作為無言的抗議，雖後面經治療後，

雙手斷裂已痊癒且達停役，但部隊整體士

氣與人員皆已產生負面影響。 

案例（A3-04）： 

在擔任連輔導長一職時，單位裡有一

位出自單親家庭的新兵，但因父親長期在

外工作而忽略了孩子的教導，而這個弟兄

本身對於當兵一事一感到相當排斥，甚至

產生抗拒，而在連隊與其他弟兄亦無法相

處，在連隊又因女友提出分手一事，而讓

情緒爆發而無法控制，雖然與弟兄的女友

協調後，這名弟兄的女友願意與其面對面

商談，來暫時安撫他的情緒，然而在某次

的休假裡，我接到這個弟兄傳來了一通簡

訊告知，他因擔心家庭的狀況及女友的想

法，表示無法安心當兵而不想回來並表示

想以自我傷害的方式來逃避各種無法掌握

的變化因素，雖然最後把這位弟兄勸回，

但卻讓我突然間感到，對於弟兄的照顧及

關心，若不是發自內心的付出，則無法真

心的投入你的工作，而這最後我想都會以

悲劇收場的結果。 

根據（A3-04）指出，役男在當兵服役

前因與女友經常見面，感情似乎還算穩

定，然而到軍中服役分發單位後，當休假

次數與每日見面的機率均降低後，一旦傳

出「兵變」，往往役男無法接受，又因任務

管制無法請假出營門，可能會造成情緒低

落，進而產生灰色思想，以自我傷害作為

換得女友或家人的關心。誠如填答者感想

「對於弟兄的照顧及關心，若不是發自內

心的付出，則無法真心的投入你的工作」，

而最後可能會悲劇收場。另役男來自社會

各階層，或許在封閉的軍隊中不如外面開

放的社會來的自由自在，或許因感情因素

困擾心房，更則理想與現實環境有所差

距，因此想一死百了或鑽進死胡同而無法

自拔，當真的自傷後，卻後悔不已，然而

在部隊這個大家庭中，也無奈的賠上負面

影響。 

(四)家庭失衡型 

案例（A8-04）： 

當我在任內的一位弟兄，只是因情緒

無法有效發洩（家中負債、哥哥吸毒、父

母不和），認為自己沒有未來，如果與弟兄

有所爭吵（例如借菸），即用拳頭不斷打牆

壁（高中開始即如此），因為當大家爭吵

時，若打牆壁或玻璃，讓自己流血，大家

會安靜會關心他，所以，他身上總是有傷，

他覺得自己有病，很想結束自己生命，在

我擔任輔導長期間，也許是母性關懷，他

常會在晚點名後找我散步、聊天，有壓力

時會哭..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吞了一星期

份的抗憂鬱藥物..。 

案例（B18-04）： 

義務役二兵，自幼父母離異，由祖父

母帶大，個性內向反應較慢。新單位後約

三個月，出現自我傷害情事（以圖釘鐵尺

等企圖割腕、服食安眠藥）。輔導過程：立

即約談、家屬聯繫、向上報告，轉介心衛

中心，重點在於持續約談（約 1-3 天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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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以上持續 4個月）。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親密團體，家庭

的美滿幸福於否，端視父母雙方感情穩定

為關鍵因素，而子女的成長發展是否健

全，有賴家庭和諧決定，在研究者上課討

論過程中，學員指出父母離異或夫妻感情

失和，是影響子女日後成長，人格正向發

展的關鍵。 

(五)依賴托兒型 

案例（A2-04）： 

新兵有「吐雷氏症候群」症狀，來軍

中服役，這種症狀係屬強迫症之一種，單

位輔導長之輔導紀錄、輔導專員、家屬聯

繫、回報、轉診都有做，但因病症狀況已

嚴重干擾部隊；案主症狀明顯，而之前入

伍的新訓部隊卻未篩選汰除。另家屬對案

主狀況了解，卻有將個案放在軍中當托兒

所之企圖，常有對部隊輔助需求不甚配

合，如轉診、家訪均推說要加班，沒空同

前往。 

本案例特殊，研究者認為需單獨歸納

為托兒依賴型，根據（A2-04）指出，役男

本身在家庭就是父母「沉重的負擔」，服役

後索性交由部隊來照顧與看管，家屬反而

避不見面，部隊每日需派二名弟兄輪流照

顧，已造成單位困擾，即所謂把軍隊當成

「托兒所」來看，十分諷刺。 

(六)領導失當型 

案例（A9-04）： 

在處理自傷案例中，發現有一造成官

兵情緒失衡之原因，即單位幹部之態度及

口氣，對領導統御之方式明顯不正確引

起，在與官兵晤談間不時聽其無奈表示，

長官中僅輔導長一員能好聲好氣說話，其

他軍事幹部不是私底下故意整他，要不就

是公開場合叫起來羞辱，常使其悲憤不

平。另增加教育推廣之預防一定比事後補

救治療來得重要，首要仍需有足夠之人力

及資源，莫待事後檢討為時已晚。 

案例（A12-04）： 

曾經遇過精神分裂而在無法適懷的時

候就會傷害自己，於就診期間就找鄰兵二

員，全天候陪在他身邊並給予適切的關

切，並和家人聯繫、晤談，最後雖然順利

退伍，但事後卻覺得長官關心的是他何時

會驗退而非他的狀況如何！ 

根據（A9-04）指出，因幹部態度及口

氣不佳，而造成官兵情緒失衡，例如在公

開場合羞辱個人，而造成案主心理不平而

心生怨懟選擇自傷，這些起因都是由於領

導統御不正確而引起。另案例（A12-04）

指出，一個有疾病問題的弟兄，當長官的

心態是停留在「他何時驗退」的想法時，

輔導的機制將蕩然無存。 

(七)適應不良型 

案例（B13-04）： 

連上有一重點人員，因不適應單位環

境並表明想調離本身現在工作，去擔任其

他職務，經過連長及本人多次輔導約談及

與家屬聯繫，仍無法改變該員想法，就在

一次收假時接獲該員母親來電說明該員不

想返營且有自殺念頭，經詢問後了解該員

應於營區附近，隨即打電話與該員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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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員情緒極度低落，一直哭泣，本人即一

直與該員說話，並運用親情企圖瓦解自我

傷害念頭，另一方面請心輔官陪同與我前

往營區外查看該員車輛，隨即悄悄開啟駕

駛門搶下該員水果刀帶回營區，並通知家

長事情經過。後來調離了原來職務擔任其

他職務表現良好。 

案例（B19-04）： 

個案為部隊中一員林姓義務役少尉排

長，於下部隊後因環境適應障礙，造成右

手一直抖動，經過輔導後因該員為台大電

機系高材生，因部隊環境適應打擊個案自

尊心，而造成個案於營區內自我傷害。該

員的輔導方式除給予鼓勵外，將其職務調

整至營部。 

案例（B26-04）： 

單位曾有一新進弟兄，於報到後心輔

官約談時即自我表述無法適應部隊生活，

並有自我傷害之念頭，經各級長官約談及

輔導，同時聯絡該員父母，共同前往國軍

醫院精神科求診，經醫師診斷該員有不適

應部隊生活之症狀，部隊應多加給予關

懷，並按時服用藥物，然該員返回單位後

竟趁幹部疏失，一次將所有藥物吞下導致

昏迷，經緊急送醫後並無大礙，後由指揮

官與國軍醫院協調後，該員以患有精神疾

病停役。 

官兵到新單位報到後，產生環境適應

不良情形，若能經輔導長及心輔官適時介

入輔導，如還不能適應或依其個案情況來

決定是否調整單位或尋求醫療資源協助，

避免因個案問題影響而造成個人傷害，甚

至影響部隊士氣。 

伍、建議與結論 

根據研究分析提供建議，期望在國軍

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上，能對國軍現況有多

方面的瞭解，俾利提供主事者決策之參考。 

一、獨立心輔人事制度增加專業人才 

研究分析顯示，人力不足及基層心輔

官本身專業受質疑，是推動自傷防治防護

中之重要缺口；有鑒於此，根據某司令部

因在各營編制心輔官乙員、連級增編一名

心輔士之經驗，對於自我傷害防治確有明

顯成效。因此，首先建議國防部可參酌適

切增編心輔官（士）人力，其次在心輔官

之培訓應予以強化教育，並需接受嚴格鑑

定測驗，才能從事心輔專業工作；第三在

人事運用上應有獨立升遷制度，如學習監

察、保防之專業人事升遷，以延續專業人

才培訓晉用，避免因需歷練其他職務而產

生「過水」之心態。 

二、落實高階心輔教育提升部隊專業

知能 

研究顯示，基層心輔官最感困擾的壓

力，莫過於「長官的指導」。由於基層心輔

官大都為中尉至少校位階，且多為軍校心

理、社工科系軍官，從學校畢業後即投入

部隊基層，有者自己尚未調適好軍旅心

態，就需擔任輔導者；甚至不是相關科系

的軍官，在心輔官人力不足情況下，受一

個月心輔訓後，即派任心輔官，因此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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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與心態上均受到挑戰。另多數長官

因畏於受到高層指責，表面上很重視自我

傷害防治，但實際卻將責任推於心輔官或

下級幹部要求基層，致使許多基層軍官選

擇明擇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推諉之

心態，或祈求有問題弟兄盡速辦理「停

役」，造成輔導過程流於形式。建議國防部

心衛中心每年度均辦理高階將領（指揮官）

心輔專業教育，並採一天研討會方式進

行，邀請專家學者採小團體討論方式，虔

心學習有關自殺防治相關做法與專業知

能，以增進高階長官對自殺防治專業知能。 

三、建構國軍基層官兵社會支持系統 

由填答者資料顯示，基層官兵在連隊

上是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統。官兵之所以會

自我傷害而未被同儕發覺異狀，多數是人

際關係出現漏洞或本身情感問題無法宣洩

所致。建議恢復以往軍隊「互助組」編組

功能，藉由同儕互助之能量，對有自我傷

害徵候之弟兄，先期發覺與妥採預防作

為，另互助組需結合部隊官兵組織編組及

戰鬥互助編制，以避免產生以往部隊出現

意外事件，就先檢討「互助組」功能，作

為推責的擋箭牌。 

四、助人者本身專業調適應予以重視 

國軍經歷多年來自傷防治的努力，已

有顯著之執行成效，各級部隊亦對於心輔

專業機制的努力均持肯定之態度。如在九

二一震災救災任務、華航空難搶救生還者

及 601 空騎旅空難事件處理等，救災的官

兵本身擔任搶救任務，所面臨的壓力與心

理調適，應予以重視與再輔導；相同的心

輔官在處理自傷案件後，自己是否已有健

全的專業調適，這些問題均被隱藏在個人

的內心深處，然若干時日後對個人的影

響，不容忽視。因此建議國軍在類似救災

事件後，應儘速辦理救援經驗統整團體

(debriefing group)（註 8），以防止助人者

本身因調適不良而產生後遺症。 

五、依賴托兒案例應有處遇解決之模

式 

由依賴托兒型分析可知，一般部隊所

面臨的案例大多是「不願意」的役男，然

「賴著不走」的役男確是少見與特殊的個

案。檢討原因應為役男在參加醫院體檢

時，仍產生模糊空間而進入軍中服役，此

種個案不但不能增加部隊戰力，反而需加

派人力看護與保管這名士兵，造成部隊困

擾。建議國防部可行文函請各縣市政府役

政單位先行調查地區役男健康狀況（疾病

史）過濾篩選，再加上軍醫院體檢之二層

把關，應可有防堵類案之成效。 

根據左祖順(2008)研究顯示，基層軍

官在面對意外事件壓力又有「自我傷害、

軍車肇事與犯罪案件」等三種，而對於「自

我傷害」案件，是大部分基層軍官壓力來

源的主要因素（左祖順，2008：274～275）。

又綜合本研究顯示，基層軍官認為近年來

國軍自我傷害防治作法優點計有「能善用

專業評量工具、主動輔導及醫療資源轉

介、三級防處作法發揮效能、重視心衛設

置及專家知能、增編人力有效防堵自傷、

長官重視已有顯著成效」等六項優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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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計有「人力不足專業亦受質疑、基層

軍官事不關己的心態、表面業務工作留於

形式、轉介資源未能結合需求、長官給的

壓力所造成、預防體制完善但執行空洞」

等六項缺點；在基層軍官曾處遇自我傷害

案例中計有「精神憂鬱型、逃避同情型、

感情因素型、家庭失衡型、依賴托兒型、

領導失當型、適應不良型」等七種類型個

案。 

（本文作者左祖順現為壢新醫院社會工作

課課長） 

 

註 釋 

註 1：引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2007)。自殺防治網通訊，第二卷，第四期，p24。 

註 2：引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2005)。自殺防治—專業、愛與希望。自殺防治中心

成立紀念，p11。 

註 3：引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2008)。自殺防治網通訊，第三卷，第二期，p2。 

註 4：引青年日報，2007年 6月 5日，二版，國防外交「新訓中心營心輔官充分發揮輔

導效能」。 

註 5：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向來將自殺數據列為不對外公開的消息，作者曾服務之單位

利用上課討論時機，透過與各軍種心輔官討論及閱讀內部文件推估，近年來國軍

自殺案例 2006年起已有大幅降低，這與心輔工作成效、兵員短缺、義務役降低志

願役士兵增加、社會期待及國軍高層重視有明顯相關。 

註 6：依據社會工作辭典（第四版）2001.8出版第 1116條 p551，處遇(Treatment)定義：

「醫學上譯為治療，疾病的治療，但社會工作、犯罪矯治學界，譯為處遇」。由於

刑罰目的的演進過程，係從報復、隔離、嚇阻和處罰，以達到預防犯罪及防止再

犯的功能。..古代刑罰著重於社會防衛，維護社會正義的要求，處遇則在謀求犯罪

人個人生理、心理，以及社會環境的病理因素的消除與矯治。係循醫學治療疾病

的調查、診斷和治療程序，並以個別化的原則，集合心理學家、精神醫學家、生

理的醫師、社會工作者各就本身知識與技術對個案進行調查診斷與治療的貢獻。（

周震歐） 

註 7：某班隊係軍中進修教育，每位受訓軍官均為現階上尉或少校軍官，在國防部某訓

練中心接受為期五個月的受訓，畢業後使能具備晉升高缺職位之資格。 

註 8：在救援經驗統整團體中，救援官兵被鼓勵去談有重大壓力的事件、在救災過程中

對自己的那些表現感到滿意、運用那些方法來因應自己所面臨的壓力、認識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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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出現的壓力症候、學習有效的因應策略，並準備回歸正常的生活（Armstrong, 

et, al. 1998；引曾麗娟，2000）。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協助救援官兵有效因應因救

災而產生的創傷壓力症候。救援經驗統整團體所指的團體採用的模式是參考

Mitchell模式而來的，Mitchell模式是為第一線救災人員所設計的救災經驗統整做

法（Weaver.1999；引曾麗娟，2000），而其特點是一種結構性的作法，步驟清楚，

循序漸進地一步步操作各自敘述，不強調互動，而是在成員的見證、陪伴下，自

我統整兼具篩選之功能（曾麗娟，2002；引郭世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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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填答者基本資料 

編 號 年 齡 性 別 教育程度 軍種階級 工作資歷 家庭互動 父母感情 婚姻狀況 

A1 25-29 歲 男 學 士 憲兵上尉 7-9 年 親密 親密 未婚 

A2 25-29 歲 男 專 科 聯勤上尉 4-6 年 普通 良好 未婚 

A3 25-29 歲 男 專 科 陸軍上尉 4-6 年 融洽 良好 未婚 

A4 30-34 歲 女 學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融洽 良好 未婚 

A5 25-29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上尉 7-9 年 融洽 良好 已婚 

A6 25-29 歲 女 學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融洽 良好 未婚 

A7 25-29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上尉 4-6 年 普通 普通 未婚 

A8 30-34 歲 女 碩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普通 良好 未婚 

A9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7-9 年 離異 融洽 未婚 

A10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普通 普通 未婚 

A11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7-9 年 親密 融洽 未婚 

A12 25-29 歲 男 專 科 後備上尉 4-6 年 普通 融洽 未婚 

A13 20-24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中尉 1-3 年 親密 親密 未婚 

A14 25-29 歲 男 專 科 後備上尉 7-9 年 普通 普通 未婚 

A15 30-34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7-9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A16 30-34 歲 男 學 士 空軍上尉 9 年以上 良好 融洽 已婚 

A17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B1 30-34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上尉 7-9 年 單親 普通 未婚 

B2 25-29 歲 男 學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普通 普通 已婚 

B3 30-34 歲 女 學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B4 25-29 歲 男 學 士 後備上尉 4-6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B5 30-34 歲 女 碩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已婚 

B6 25-29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中尉 1-3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B7 25-29 歲 男 專 科 陸軍上尉 7-9 年 親密 融洽 未婚 

B8 25-29 歲 男 專 科 陸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B9 20-24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普通 普通 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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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25-29 歲 男 學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離異 融洽 未婚 

B11 25-29 歲 男 專 科 陸軍上尉 7-9 年 離異 普通 未婚 

B12 25-29 歲 男 專 科 憲兵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B13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7-9 年 良好 融洽 已婚 

B14 25-29 歲 男 學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B15 30-34 歲 女 學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良好 親密 已婚 

B16 25-29 歲 男 學 士 陸軍上尉 7-9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B17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親密 未婚 

B18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7-9 年 良好 普通 已婚 

B19 25-29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上尉 4-6 年 親密 融洽 未婚 

B20 25-29 歲 男 學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離異 融洽 未婚 

B21 25-29 歲 男 專 科 憲兵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B22 25-29 歲 男 學 士 海軍上尉 7-9 年 離異 融洽 已婚 

B23 30-34 歲 男 專 科 聯勤上尉 4-6 年 普通 融洽 未婚 

B24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B25~B28 未填 未填 未 填 未填 未填 未填 未填 未填 

C1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親密 融洽 未婚 

C2 25-29 歲 男 學 士 後備上尉 7-9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C3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C4 25-29 歲 男 專 科 聯勤上尉 4-6 年 普通 融洽 未婚 

C5 25-29 歲 男 專 科 陸軍上尉 4-6 年 離異 普通 未婚 

C6 25-29 歲 女 學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C7 25-29 歲 男 專 科 後備上尉 4-6 年 良好 融洽 未婚 

C8 30-34 歲 女 碩 士 陸軍上尉 4-6 年 普通 融洽 已婚 

C9 25-29 歲 男 學 士 憲兵上尉 4-6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C10 25-29 歲 男 拒 填 後備上尉 7-9 年 普通 普通 未婚 

C11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離異 融洽 未婚 

C12 25-29 歲 男 專 科 聯勤上尉 7-9 年 離異 獨子 未婚 

C13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離異 形同陌路 未婚 



一般論著 
 

社區發展季刊 124 期 224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C14 25-29 歲 男 專 科 海軍上尉 4-6 年 良好 普通 未婚 
 


